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７８

证券简称：章源钨业 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９

崇义章源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

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半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１

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９７３

，

４３０

，

０８５．５５ ５９７

，

２３０

，

５６３．７６ ６２．９９

营业利润

１５２

，

３２８

，

３１４．８２ ６７

，

２１９

，

７１７．３９ １２６．６１

利润总额

１５３

，

９１２

，

６７０．９６ ６７

，

７３２

，

９７９．５５ １２７．２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２７

，

１５４

，

５７５．６５ ５８

，

３０７

，

２８９．２０ １１８．０８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３０ ０．１４ １１４．２９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９．８３％ ６．２６％

增长

３．５７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资产

２

，

２５９

，

６７７

，

０５９．０７ ２

，

１９６

，

３８８

，

７９９．１２ ２．８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１

，

２６８

，

１９５

，

７１０．２５ １

，

２４７

，

９９１

，

８３０．２３ １．６２

股本

４２８

，

２１３

，

６４６．００ ４２８

，

２１３

，

６４６．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元）

２．９６ ２．９１ １．７２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１

、经营业绩说明

２０１１

年上半年公司经营业绩较上年同期出现较大幅度增长， 主要是钨精矿等原材料价格较上年同

期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带动钨制品产品价格上涨，公司营业总收入大幅增加。 公司自产钨精矿的成本优

势，结合上年度公司对外购钨精矿的储备，使得公司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都较去年同期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２

、财务状况说明

上半年公司各项生产经营活动在上年的基础上持续稳定开展，各项财务状况与报告期初相比较，未

出现重大变化。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５

日披露的《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中预计本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幅度为

１００％－１３０％

，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前次业绩预告修正

公告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总会计师（如有）、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

员）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崇义章源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７

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３４５

股票简称：长江通信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１

武汉长江通信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武汉长江通信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６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

９

人，实际出席

９

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熊瑞忠先生主持，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子公司光网公司向其控股公司增资的议案》。 同意子公司武汉长江光网通信

有限公司以自有资金

２０９１

万元向其控股公司长飞（武汉）光系统有限公司增资， 长飞（武汉）光系统有

限公司各股东按原持股比例共同增资，增资后持股比例不变。 详细情况见《子公司向其控股公司增资公

告》。

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武汉长江通信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七月二十七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３４５

股票简称：长江通信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２

武汉长江通信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子公司向其控股公司增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投资标的名称：长飞（武汉）光系统有限公司

●

投资金额和比例：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武汉长江光网通信有限公司向其控股子公司长飞（武汉）

光系统有限公司增资

２０９１

万元，各股东均以原持股比例现金增资，增资后持股比例不变，本公司仍持有

其注册资本的

５１％

。

特别风险提示：

●

上述增资事宜尚需工商管理部门批准。

一、对外投资概述

本公司控股的武汉长江光网通信有限公司（下称“光网公司”）是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光网公司控股

５１％

的长飞（武汉）光系统有限公司（下称“光系统公司”）主要从事生产色散补偿光纤及模块的生产，注册

资本

９００

万元。

随着市场的迅猛发展，为增强资本实力、扩大公司规模，光系统公司拟增加注册资本至

５０００

万元，

增资总额

４１００

万元，各股东按原持股比例增资。 光网公司拟增资

２０９１

万，增资后占其注册资本的比例

仍为

５１％

。 增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６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

９

人，出席

９

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子公司向其控股公司增资的议案》。表

决结果为：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本公司章程规定，本次对外投资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二、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长飞（武汉）光系统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玖佰万元整

经营范围：光器件、光传感和其他光系统系列产品的研发、生产、加工、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

技术进出口业务。 （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公司创建于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武汉长江光网通信有限公司投资

４５９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５１％

；长飞光纤

光缆有限公司投资

２７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３０％

，湖北光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投资

１７１

万元，占注册资

本的

１９％

。

公司是自主生产色散补偿光纤及模块的专业厂家， 产品应用于单模光纤长途和城域通信系统、

ＤＷＤＭ

传输系统、

ＳＤＨ

传输系统、

ＣＡＴＶ

有限电视系统、色散调节等领域。

公司近三年的财务及经营状况如下（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资产总计

７

，

２２１．７９ ８

，

０５２．１３ ９

，

４８４．８７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４

，

８８４．９８ ５

，

８９３．９４ ７

，

３６２．２１

营业总收入

７

，

０１１．７６ ７

，

２６８．０５ ９

，

４３０．５７

净利润

１

，

７５１．１４ １

，

７２４．３６ １

，

４６８．２７

增资前后，各股东持股比例不变，情况见下表：

股东名称

增资前出资额（万

元）

增资前出资比例

增资后出资额（万

元）

增资后出资比例

武汉长江光网通信有限公司

４５９ ５１％ ２５５０ ５１％

长飞光纤光缆有限公司

２７０ ３０％ １５００ ３０％

湖北光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１７１ １９％ ９５０ １９％

合 计

９００ １００％ ５０００ １００％

三、本次增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１

、本次增资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

２

、本次增资后，光系统公司的资本实力增强，有利于扩大经营规模，增强产品竞争力，有利于公司效

益提升和长远发展。

四、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随着光通信市场的迅猛发展，光系统公司在光纤色散补偿领域的国内和海外市场份额均不断扩大，

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同时，光通信行业的竞争也日趋激烈，技术升级、产品降价的风险日益显现，光

系统公司将保持和发挥本公司的技术和市场优势，提高产品竞争力，扩大经营规模，尽力规避产品和行业

投资风险，力争为本公司的发展作出贡献。

本次增资，尚需工商管理部门批准。

五、涉及关联交易的说明

本次投资不涉及关联交易。

六七、备查文件目录

１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武汉长江通信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七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８５

股票简称：万丰奥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４

浙江万丰奥威汽轮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万丰集团、陈爱莲、吴良定

所持公司股份限售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浙江万丰奥威汽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万丰奥威”）向万丰奥特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万丰集团”）及张锡康、蔡竹妃、倪伟勇定向发行股份（以下简称“本次发行”）购买浙江万丰摩轮有

限公司

７５％

股权。作为万丰集团的一致行动人，公司股东陈爱莲、吴良定承诺其原持有的万丰奥威的股份，

自本次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转让。 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０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发布的《关于股东股份追加限售承诺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２

）；作为公司的

控股股东，万丰集团承诺本次发行前持有的万丰奥威

１２８

，

２３０

，

５３６

股无限售流通股及本次认购的

９９

，

３８３

，

５９５

股股份，自本次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２

日在公司指定信息

披露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发布的《关于股东股份追加限售承诺的提示性补充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３

）。

按照有关规定：

公司董事会受陈爱莲、吴良定的委托，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１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办理了陈爱莲、吴良定持有万丰奥威股份的限售变更手续。 陈爱莲、吴良定分别持有的本公司

２８

，

４７０

，

７５０

股、

１３

，

７４４

，

５００

股股份限售期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１

日，股份性质为有限售条

件流通股；

公司董事会受万丰集团的委托， 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６

日在中国证券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

了万丰集团持有万丰奥威股份的限售变更手续。 万丰集团持有万丰奥威本次发行

１２８

，

２３０

，

５３６

股无限售

流通股及本次认购的

９９

，

３８３

，

５９５

股股份限售期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１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１

日，股份性质为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本次股东股份限售后，公司股本结构表如下：

股份性质 股份数量（股） 百分比（

％

）

一：有限售条件流通股（或非流通股）

２７６

，

７６６

，

２８０ ７０．９５

定向发行限售一个人

４８

，

５８０

，

６２３ １２．４５

定向发生限售—法人

２２７

，

６１４

，

１３１ ５８．３５

高管锁定股

５７１

，

５２６ ０．１５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１１３

，

３３２

，

６８８ ２９．０５

三：总股本

３９０

，

０９８

，

９６８ １００．００

特此公告

浙江万丰奥威汽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

一一年七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８５

证券简称：万丰奥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５

浙江万丰奥威汽轮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半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１

半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

务所审计，与半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１

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９９９

，

９４１

，

９４２．４０ ９４４

，

４６７

，

０２４．２９ ５．８７％

营业利润

８４

，

６５０

，

５５６．８８ ７６

，

６００

，

６８４．５９ １０．５１％

利润总额

８５

，

８７２

，

５６９．３４ ７９

，

４７８

，

９４６．１０ ８．０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５８

，

８７９

，

８４５．３３ ５２

，

９６８

，

９２６．２６ １１．１６％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２１ ０．１９ １０．５３％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６．１５％ ６．１３％ ０．０２％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资产

１

，

６２６

，

４３６

，

９８６．１４ １

，

５５７

，

３００

，

２７９．２８ ４．４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９８６

，

０８１

，

２４５．１３ ９２７

，

４２０

，

０１６．５７ ６．３３％

股本

２８４

，

３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８４

，

３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３．４７ ３．２６ ６．４４％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一）经营业绩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９９９９４．１９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５．８７％

，实现营业利润

８４６５．０６

万元，较

上年同期增长

１０．５１％

，主要有以下原因：

１

、市场结构优化：在上半年我国汽车市场快速回落、结束高位运行、开始回归理性的严峻形势下，公司

通过稳固提升原有市场、积极开拓新兴市场，特别是通过加强对印度市场的有力开拓，消除了日本大地震

对公司销售带来的一定影响，使公司上半年国际国内市场订单较去年同期平稳上升，出口销售较去年同期

增长了

１２．８９％

。在此基础上，公司通过优化产品结构，提升产品价格，对本报告期的经营业绩产生了积极影

响。

２

、队伍建设提升：公司通过有效组织员工大会、员工交流座谈会、金点子合理化建议评选、员工及家属

“感恩之旅”等系列活动，在长三角面临人工荒的严峻形势下，加强了人本建设，稳定了员工队伍，增强了团

队合力、优化了内部管理。

３

、工艺技术改进：公司通过引进国内外技术专家，有效改进了铸造、涂装等工艺技术，同时，通过机械

手的推广、自动化程度的加强，使生产效率不断提高，特别是产量较去年同期得到了明显提升，从而进一步

降低了生产成本、提高了盈利能力，使公司营业利润及利润总额增长幅度大于公司营业收入增长幅度。

（二）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末，公司财务状况运行良好，总资产为

１６２６４３．７０

万元，较本报告期初增长

４．４４％

，主要为流动

资产增长

１２．２５％

，负债下降

０．８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

９８６０８．１２

万元，较本报告期初增

长

６．３３％

，主要为利润增长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在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发布的《关于

２０１１

年上半年度业绩修正公告》的业绩范围内。

四、业绩泄漏原因和股价异动情况分析（如适用）

不适用。

五、其他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公告后不存在公司股票可能被实施或撤销特别处理、暂行上市、恢复上市或终止上市的

情况。

六、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签字并盖章的比

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浙江万丰奥威汽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７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７６

证券简称：春晖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９

广东开平春晖股份有限公司解除股份限售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数量为：

１７７

，

６７２

，

９６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３０．２９％

。

●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８

日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概述

１

、股权分置改革对价方案概述

公司以流通股股份

１８５０２．９２

万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

１６５４９．６７９６

万元向方案实施股份变更登记日

登记在册的全体流通股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８．９４４３６１

股。

２

、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

２２

日召开了公司

２００６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股权分

置方案。

３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期

公司于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

３１

日实施了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二、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做出的各项承诺及履行情况

（一）限售承诺

根据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除法定承诺外，限售股份持有人承诺如下：

１

、持股比例高于

５％

的原公司第一、第二、第三大股东广东省开平涤纶企业集团公司、开平市工业实业

开发公司、开平市工业材料公司承诺：自获得流通权之日起，在

１２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 在前项承诺

期期满后的

１２

个月内，通过深交所竞价交易出售股份的数量不超过春晖股份总股本的

５％

，在

２４

个月内

不超过

１０％

。

２

、持股比例低于

５％

的股东开平市工业资产经营公司、开平市装饰工程开发公司承诺：自获得流通权

之日起，在

１２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 在前项承诺期期满后的

１２

个月内，通过深交所竞价交易出售股

份的数量不超过春晖股份总股本的

５％

。

（二）承诺履行情况

１

、截至目前公司限售股份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锁定，未上市交易。

２

、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下达（

２００６

）江中法民四破字第

１－５３

号《民事裁定书》，裁

定本公司原大股东广东省开平涤纶企业集团公司破产清算组依法协助信达投资有限公司（“信达投资”）将

其竞买所得的春晖股份限售流通股

１３１１７．５９

万股股权中的

７０％

（

９１８２．３１３

万股）过户到鸿汇投资名下，其

余的

３０％

（

３９３５．２７７

万股）过户到信达投资名下。

上述股权均已完成过户手续。 鸿汇投资、信达投资所持有限售条件股份仍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锁定，未上市交易。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东均严格履行在股权分置改革中的承诺。

３

、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份不存在垫付或被垫付对价的情况。

４

、申请解除其所持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也不存在为股东做违规

担保的情况。

５

、申请解除其所持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违反《上市公司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等相关规定违

规减持存量股份的情形。

三、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８

日；

２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数量为

１７７

，

６７２

，

９６０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３０．２９％

；

３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

名称

持有限售股

份数（股）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

（股）

本次可上市流通

股数占限售股份

总数的比例（

％

）

本次可上市流通

股数占无限售股

份总数的比例

（

％

）

本次可上市流

通股数占公司

总股本的比例

（

％

）

冻结的股份

数量（股）

１

信达投资有限公

司

３０５５３１２８ ３０５５３１２８ １７．２０％ ７．４７％ ５．２１％ ０

２

广州市鸿汇投资

有限公司

７１２９０６３２ ７１２９０６３２ ４０．１２％ １７．４３％ １２．１５％ ７１２９０６３２

３

开平市工业实业

开发公司

３３６０００００ ３３６０００００ １８．９１％ ８．２１％ ５．７３％

４

开平市工业材料

公司

４１４０００００ ４１４０００００ ２３．３０％ １０．１２％ ７．０６％

５

开平市工业资产

经营公司

５７３７００ ５７３７００ ０．３２％ ０．１４％ ０．１０％

６

开平市装饰工程

开发公司

２５５５００ ２５５５００ ０．１４％ ０．０６％ ０．０４％

合 计

１７７６７２９６０ １７７６７２９６０ １００．００％ ４３．４３％ ３０．２９％ ７１２９０６３２

四、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１

、本次解除限售前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７７

，

６８３

，

８６４ ３０．２９％ －１７７

，

６７２

，

９６０ １０

，

９０４ ０．００％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７６

，

０７８

，

３００ １２．９７％ －７６

，

０７８

，

３００ ０ ０．００％

３

、境内一般法人持股

１０１

，

５９４

，

６６０ １７．３２％ －１０１

，

５９４

，

６６０ ０ ０．００％

４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５

、境外法人持股

６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７

、内部职工股

８

、高管股份

１０

，

９０４ ０．００％ ０ １０

，

９０４ ０．００％

９．

机构投资者配售股份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１７７

，

６８３

，

８６４ ３０．２９％ －１７７

，

６７２

，

９６０ １０

，

９０４ ０．００％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４０８

，

９５８

，

９３２ ６９．７１％ １７７

，

６７２

，

９６０ ５８６

，

６３１

，

８９２ １００．００％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０８

，

９５８

，

９３２ ６９．７１％ １７７

，

６７２

，

９６０ ５８６

，

６３１

，

８９２ １００．００％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其他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４０８

，

９５８

，

９３２ ６９．７１％ １７７

，

６７２

，

９６０ ５８６

，

６３１

，

８９２ １００．００％

三、股份总数

５８６

，

６４２

，

７９６ １００．００％ ０ ５８６

，

６４２

，

７９６ １００．００％

五、股东持股变化情况及历次限售情况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东自公司股改实施后至今持股变化情况

（

１

）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鸿汇投资持有本公司股份中的

２０

，

５３２

，

４９８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３．５０％

）已解

除限售上市流通。 （详情见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公司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０７－０４４

）；

截止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鸿汇投资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该部分解除限售的股权。 此次

减持后，鸿汇投资尚持有本公司股份

７１

，

２９０

，

６３２

股（其中限售条件

７１

，

２９０

，

６３２

股）至今。

（

２

）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４

日，信达投资持有本公司股份中的

８

，

７９９

，

６４２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５０％

）已解除

限售上市流通。 （详情见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公司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０７－０４６

）

截止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２９

日，信达投资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该部分解除限售的股权。 此次减

持后，信达投资尚持有本公司股份

３０

，

５５３

，

１２８

股（其中限售条件

３０

，

５５３

，

１２８

股）至今。

（

３

）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４

日，工业实业持有本公司股份中的

７

，

８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３３％

）已解除

限售上市流通。 （详情见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公司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０７－０４６

）

截止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６

日，工业实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该部分解除限售的股权。 此次减

持后，工业实业尚持有本公司股份

３３

，

６００

，

０００

股（其中限售条件

３３

，

６００

，

０００

）至今。

（

４

）工业材料持有本公司股份

４１

，

４００

，

０００

股，自股权分置改革以来，工业材料尚未提出解除限售。

（

５

）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４

日，工业资产持有本公司股份中的

２

，

０９７

，

１４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３６％

）已解除

限售上市流通。 （详情见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公司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０７－０４６

）

截止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６

日，工业资产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该部分解除限售的股权。 此次减

持后，工业资产尚持有本公司股份

５７３

，

７００

股（其中限售条件

５７３

，

７００

）至今。

（

６

）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４

日，装饰工程持有本公司股份中的

３３３

，

２８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０６％

）已解除限

售上市流通。 （详情见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公司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０７－０４６

）

截止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６

日，装饰工程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该部分解除限售的股权。 此次减

持后，工业实业尚持有本公司股份

２５５

，

５００

股（其中限售条件

２５５

，

５００

）至今。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保荐机构，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

管理办法》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权分置改革工作备忘录》等有关规定，对公司相关股东申请有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解除限售事宜进行了核查，并出具了核查报告。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认为：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深圳证

券交易所规则；限售股份持有人严格遵守了其在股权分置改革时做出的各项承诺；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七、控股股东对解除限售股份的持有意图及减持计划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是否计划在解除限售后六个月以内通过深交所竞价交易、系统出售股份达

到

５％

及以上

□

是

√

否；

公司实际控制人开平市资产管理委员会下属的四家公司开平市工业资产经营公司、 开平市装饰工程

开发公司、开平市工业实业开发公司、开平市工业材料公司承诺：

１

、如果四家公司计划未来一个月内公开出售解除限售存量股份的数量总数超过春晖股份总数

１％

，应

当通过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转让所持股份；

２

、如果四家公司计划未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出售所持公司解除限售流通股，并于第

一笔减持起六个月内减持数量总数达到

５％

及以上的，公司将于第一次减持前两个交易日内通过上市公司

对外披露出售提示性公告。

八、其他事项

１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

□

是

√

否；

２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公司对该股东的违规担保情况

□

是

√

否；

３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

是

√

否；

若存在违规行为，应当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改正计划和措施；

４

、解除股份限售的持股

１％

以上的股东已提交知悉并严格遵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和本所有关业务规则的承诺文件

√

是

□

不适用；

九、备查文件

１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２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广东开平春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６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5

2011

年

7

月

27

日 星期三

股票简称：万向钱潮 股票代码：

000559

编号：

2011－025

万向钱潮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

2011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万向钱潮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2011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7

月

8

日以书面形式发

出，会议于

2011

年

7

月

26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应参加表决的董事

9

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9

名。会议

由公司董事长鲁冠球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并通过

了以下议案：

一、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表决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的议案》。 （具体详见公司

编号为

2011-26

号公告）

特此公告。

万向钱潮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0

一一年七月二十六日

股票简称：万向钱潮 股票代码：

000559

编号：

2011－026

万向钱潮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1

、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经双方协商，本公司与

Magneti Marelli S.p.A

（意大利）（下称

"MM

股份公司

"

）

在杭州市萧山区签署了《

Magneti Marelli S.p.A

与万向钱潮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合资经营合同》，约定双方共

同出资在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设立合资公司

--

浙江万向马瑞利减震器有限公司（暂定名，下称

"

万向马瑞

利

"

）。 万向马瑞利总投资

13,600

万元，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注册资本由本公司与

MM

股份公司各按

50%

的股权比例以现金投入。

2

、董事会审议情况及审批程序：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2011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的议案》，本次投资额未超出《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对董事会

的授权范围，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根据规定，该项投资涉及外商投资尚须政

府批准。

3

、是否构成关联交易：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交易对方介绍

1

、公司名称：

Magneti Marelli S.p.A

（意大利），该公司是意大利菲亚特汽车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MM

公司

的子公司，专业从事汽车零部件业务。

2

、注册地址：

CORBETTA (MI) VIALE ALDO BORLETTI, 61/63 CAP 20011

3

、注册资本：

25,432.60

万欧元

4

、经营范围：汽车零部件、汽车及航海行业的配件及产品、 金属，橡胶，塑料及类似材料的加工制成

品，以及任何相关工业，商业，辅助补充的加工应用等。

5

、 基本财务情况： 截止

2010

年

12

月

31

日，

MM

股份公司总资产为

98,917.96

万欧元， 净资产为

38,

778.27

万欧元；

2010

年度

MM

股份公司实现营收

97,476.99

万欧元，净利润

3,273.22

万欧元。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1

、出资方式：根据合同约定，合资公司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其中本公司现金出资

5000

万元人民币，

占

50％

，

MM

股份公司以等值

5000

万元人民币的欧元现金出资，占

50％

。

2

、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①

公司名称：浙江万向马瑞利减震器有限公司（暂定名，以工商部门核准名称为准）

②

合资公司注册地：浙江省杭州市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创业路。

③

合资公司经营范围：研究、开发、制造和销售减震器及相关产品，提供相关技术咨询、协助等售后服

务。 （具体以工商部门核准为准）。

四、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双方签署的《合资经营合同》约定的主要条款如下：

1

、双方约定以现金方式各按

50%

的股权比例成立合资公司，合资公司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人民币，其

中，本公司以现金人民币

5000

万元出资，

MM

股份公司以等值

5000

万元人民币的欧元出资。

2

、合资公司总投资为

13600

万元人民币。

3

、合资公司董事会由

6

名董事组成，双方各委派

3

名董事。

4

、合资公司投资项目第一期预计到

2015

年达产，将形成年产

570

万支汽车减震器生产能力，预计实

现年销售收入

45,148

万元，年净利润

4,387

万元。

5

、合同经双方各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并报经政府主管机关审批后正式生效。

五、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

、投资目的

公司减震器这一专业汽车零部件产品已经过

12

年的投资培育，在此基础上，通过与国外的合资合作，

有利于公司在现有基础上更快地提高产品技术设计开发能力，加快向更高层次主流市场的升级发展，进一

步提高产品附加值和行业地位，从而更好地促进公司长远稳健发展。

2

、投资风险

经分析评估，本项目的投资风险主要是合资公司如因市场原因无法达到预期的业务规模，将会对项目

预期的效益产生影响。

3

、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外投资对公司

2011

年度的经营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对未来年度的经营状况影响将产生一定

的积极影响。

六、备查文件

公司董事会第六届

2011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万向钱潮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0

一一年七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600048

证券简称：保利地产 公告编号：

2011-029

债券代码：

122012

债券简称：

08

保利债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下称

"

本公司

"

或

"

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1

年

7

月

26

日上午

9

：

30

在广州市海珠区阅江中路

688

号保利国际广场北塔

18

层会议室召开， 会议由公司董

事长宋广菊女士主持。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含股东代表）共

14

人，代表股份

3,281,181,904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5.16%

。 出席会议的还有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公司聘请的律师。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特别决议案

（一）关于公司拟发行中期票据的议案。

同意公司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申请注册发行中期票据，具体方案如下：

1

、发行规模：不超过人民币

40

亿元。

2

、发行期限：

3-5

年，具体由公司及主承销商根据市场情况确定。

3

、发行利率：将参考发行时与发行期限相当的中期票据市场利率，具体由公司及主承销商根据当时

市场情况确定。

4

、发行价格：面值发行或按面值贴现发行。

5

、发行方式：一次注册，一期或分期发行。

6

、募集资金用途：用于公司保障性住房项目的建设等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及政策要求的企业生产经

营活动。

7

、决议有效期：本次发行中期票据事宜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在本次发行中期票据的注册有

效期内或相关事项存续期内持续有效。

8

、授权事项：同意授权公司董事会负责本次中期票据发行的研究与组织工作，由董事会根据进展情

况授权公司经营层实施与本次发行有关的一切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

1

）确定本次发行的具体金额、期限、发行期数、利率、承销方式及发行时机等具体发行方案；

（

2

）决定聘请为本次发行提供服务的主承销商及其他中介机构；

（

3

）在上述授权范围内，负责修订、签署和申报与本次发行有关的一切协议和法律文件，并办理中期

票据的相关申报、注册手续；

（

4

）如监管政策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可依据监管部门的意见对本次发行的具体方案等相关事项进

行相应调整；

（

5

）办理与本次中期票据发行相关的其他事宜；

（

6

）上述授权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上述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

本次发行最终方案将以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注册通知书为准。

同意

3,281,181,90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普通决议案

（二）关于补选公司董事的议案。

同意选举彭碧宏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任期自

2011

年

7

月

26

日至

2012

年

3

月

9

日。

同意

3,281,181,90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三、律师见证情况

北京市颐合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

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召集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及表决程

序等事宜，均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基于本次股东大会表决

结果所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

、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

、律师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七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2324

证券简称：普利特 公告编号：

2011-032

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09]1255

】号文核准，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

"

公司

"

）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

股票

3,500

万股，共募集资金人民币

78,750.00

万

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5,466.00

万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73,284.00

万元，募集资金运用项目总投资

额为

27,396.82

万元，超额募集资金

45,887.18

万元。 上述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验证，

并由其出具【安永华明

(2009)

验字第

60623545_B01

】号《验资报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

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本公司制定的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等制度，

2011

年

6

月

28

日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意将

"

年产

5

万吨汽车用高性能低气味低散发聚丙烯（

PP

）技术改

造项目

"

中的

"

年产能

2.5

万吨

"

改由全资子公司浙江普利特新材料有限公司（下文简称

"

普利特新材料

"

）实

施，实施地点改为浙江省嘉兴市工业园区内，涉及变更募集资金

4,000

万元；将

"

高性能聚碳酸酯（

PC

）塑料

合金技术改造项目

"

中的

"

年产能

1

万吨

"

改由普利特新材料实施，实施地点改为浙江省嘉兴市工业园区

内，涉及变更募集资金

5,000

万元；将

"

通用丙烯腈

-

丁二烯

-

苯乙烯共聚物

ABS

）高性能化技术改造项目

"

中

的

"

年产能

5

千吨

"

改由普利特新材料实施，实施地点改为浙江省嘉兴市工业园区内，涉及变更募集资金

1,

000

万元。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公司连同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保荐

机构

"

）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南湖支行（以下简称

"

中国农业银行

"

）、普利特新材料于

2011

年

7

月

25

日分别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主要内容如下：

一、 普利特新材料已在中国农业银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以下简称

"

专户

"

）， 账号为

19-

310401040003027

，截止

2011

年

7

月

25

日，专户余额为

10,000

万元。该专户仅用于普利特新材料建设由公

司转移来的

"

年产

5

万吨汽车用高性能低气味低散发聚丙烯（

PP

）技术改造项目

"

、

"

高性能聚碳酸酯（

PC

）塑

料合金技术改造项目

"

、

"

通用丙烯腈

-

丁二烯

-

苯乙烯共聚物

ABS

）高性能化技术改造项目

"

募集资金的存

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二、普利特新材料若有以定期存单方式存放部分闲置的募集资金

,

须通知保荐机构并得到保荐机构的

同意。 普利特新材料承诺上述存单到期后将及时转入《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

管理或以存单方式续存（该存单不得质押），并通知保荐机构。

三、普利特新材料、中国农业银行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

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四、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公司的保荐机构，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普

利特新材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保荐机构应当依据《募集资金管理细则》以及公司制订的募集资

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公司、普利特新材料和

中国农业银行应当配合保荐机构的调查与查询。 保荐机构每季度对普利特新材料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五、普利特新材料授权保荐机构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徐浙鸿和程红博、可以随时到中国农业银行查询、

复印普利特新材料专户的资料；中国农业银行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中国农业银行查询普利特新材料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保荐

机构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中国农业银行查询普利特新材料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

明和单位介绍信。

六、中国农业银行按月（每月

10

日前）向普利特新材料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保荐机构。 中国农业银行应

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七、普利特新材料一次或

12

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1,000

万元或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

行费用后的净额的

5％

（以较低者为准）的，中国农业银行应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保荐机构，同时提供专户

的支出清单。

八、如果中国农业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保荐机构出具对账单或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未

配合保荐机构调查专户情形的， 普利特新材料或者保荐机构有权要求普利特新材料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

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自四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

至专户资金全部使用完毕并依法销户且保荐机构持续督导期结束之日止失效。

特此公告。

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七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600961

证券简称：株冶集团 公告编号：临

2011－017

株洲冶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于近日收到财富里昂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变更保荐代表人的函》，本公司原保荐代表人江

岚女士因工作变动不再担任股权分置改革的保荐代表人。财富里昂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委派韩轶嵘女士为

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保荐代表人。

特此公告

株洲冶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0

一一年七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2092

证券简称：中泰化学 公告编号：

2011-043

关于控股子公司新疆华泰重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生产车间事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新疆华泰重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华泰公司

"

）二期项目乙炔车间

7

月

25

日下午

17

时

12

分许，发生一起闪爆事故，造成两名劳务工死亡，一人轻伤，华泰公司二期项目

生产装置停车。 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事故现场已得到有效控制和处理。

本次事故经有关部门进一步核查原因后，一周内可恢复正常生产，由此影响本公司年计划产量

约

0.8%

。 公司将以此为戒，加强安全教育和安全操作规程培训。

特此公告。

新疆中泰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七月二十七日


